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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检测委托单
委托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 
	委托单位
	
	建设单位
	

	工程名称
	
	工程地址
	

	监理单位
	
	见证人 
	
	见证号
	

	施工单位
	
	取样人
	
	岗位证号
	

	监督单位
	
	监督注册号
	

	委托人
	
	联系电话
	
	委托日期
	

	检验类别
	□委托 □有见证取样 □有见证送样 □监督抽检 □其他

	样   品   信   息

	样品名称
	
	出厂日期
	
	生产厂家
	

	规格型号
	
	样品批号
	
	使用部位
	

	代表数量
	
	样品数量
	
	唯一性标识
	

	样品处理
	□检测机构自行处理  □委托方于       日内取回  

	检   测   信   息

	检测参数
	

	检测依据
	

	其他信息
	

	见证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
日  期:           建设/监理单位（盖章）：
	取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

日  期 ：        施工单位（盖章）：

	信 息 核 查 登 记

	样品状态描述
	□样品符合规范要求
	接样人员
	
	接样日期
	

	检测费用（元）
	
	检测机构（盖章）:江苏升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地址：江阴市名贤路188号
电话：0510-86278565   网址：http：//www.jsskgcjc.com

	付款方式
	
	


声明：1、委托方确认样品信息和检测项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； 
2、见证人确认见证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，并对其样品真实性负责； 
3、检测机构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为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及其有关资料保密； 
4、委托方要求自行取回的样品，请于约定时间内取回，逾期未取回的，检测机构将自行处理； 
5、本委托单等同合同书或协议书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凡办理完委托手续，委托方须认可并交付完检测费用。
6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检测机构存档，一份委托方留存；
